                國立清華大學
       專(兼)任助理及約聘人員勞、健保費計畫負擔清冊
一、本校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、執行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
三、計畫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、計畫執行期間：

備註：
	專、兼任
	人事編號
	月支薪額
	每月計畫負擔勞保費
	調整後薪資
	每月追補勞保差額
	共計

月份
	合計勞、健

保費

	
	姓名
	聘用起迄
	每月計畫負擔健保費
	調整起迄日期
	每月追補健保差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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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合         計
	


電話：              製            單或             人             主             校 

填送日期：          表            位主             事             計             長 

                    人            主持             室             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管人             (三組)               

附註：(一) 專任助理、兼任助理及約聘人員填寫『國立清華大學助理人員處理表 』時請隨案附送本清冊。(表單請至事務組網站下載)
(二)請執行單位填寫勞、健保費(單位負擔金額對照表，請至人事室網站下載)，專任助理之勞、健保費以薪資比照投保級數金額編列提扣，兼任助理(老師、學生除外)以薪資的10%編列提扣。

(三) 本表經核定後，正本送會計室作帳。
